附件1

海丰县赤坑镇2024年农业产业强镇
项目申报指南

根据农业农村部《2024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立项名单公示公告》文件及相关要求，为贯彻落实“百县千镇万村”高质量发展工程决议、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支持发展壮大优势产业、培育乡村产业新业态新模式，结合我镇发展实际，制定如下指南。
一、申报范围
根据省文件要求，以赤坑镇行政区域为建设范围，以海丰白虾为主导产业申报创建农业产业强镇。
二、财政资金支持方向
按照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4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围绕全镇海丰白虾主导产业，明确产业强镇财政补助资金1000万元（“对批准创建的农业产业强镇，采取批准时补助300万元，通过认定时再奖补700万元的方式”），且对财政奖补资金要求：财政奖补资金对企业的投入原则上要带动3倍及以上的社会资本投入主导产业发展。财政资金主要支持以下几个方面，但不限于所列的具体事项：
一是壮大农业主导产业。依托镇域1个优势明显的农业产业，加快全产业链建设，支持建设规模化、标准化、专业化绿色生产基地，扶持发展农产品初加工、精深加工、综合利用，支持建设仓储物流体系，创建区域品牌、产品品牌，培育新业态新模式，构建特色鲜明、布局合理、创业活跃、联农紧密的乡村产业体系，示范引领城乡融合发展。
二是培育产业融合主体。创新产业组织方式，扶持一批管理规范、运营良好、联农带农能力强的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，培育壮大一批产业基础好、发展前景足、引领动力强的农产品加工企业，发展一批专业水平高、服务能力强、服务行为规范、覆盖农业产业链条的生产性服务组织，打造一批以龙头企业为引领、以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为纽带、以农户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，增强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。
三是创新利益联结机制。鼓励以主导产业发展为切入点，推动龙头企业以乡镇为基地建设加工物流中心，就近就地吸引农民就业、创业，通过产业兴旺实现以产兴村、产镇融合的发展格局。统筹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，引导完善股份合作、“保底收益+按股分红”等利益联结机制；创新订单农业等产业融合机制，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，让农户更多分享乡村产业发展红利。
四是建立健全体制机制。鼓励以主导产业发展为切入点，集成政策、集聚要素、集合功能、集中资金，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，统筹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，通过产业兴旺实现以产兴村、产镇融合的发展格局，示范带动农业农村现代化。
财政补助资金不能“撒胡椒面”，不得搞平均分配，避免面面俱到；不得用于楼堂管所、市政道路建设和一般性支出；不得列支管理费；不能用于建设新的追溯系统；不得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建设、发展休闲农业、购买农药、化肥、种子、地膜等生产资料；不得与高标准农田建设、农机购置补贴等其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内容有交叉重复。涉及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、优势特色产业集群、农业产业强镇布局区域有重合的，使用中央资金叠加投资比例累积不超过20%。
三、申报材料要求
项目申报单位按指南要求撰写好《海丰县赤坑镇2024年农业产业强镇项目实施主体基础信息表》（附件2）及《海丰县赤坑镇2024年农业产业强镇项目建设方案》（附件3），明确具体建设内容，申报材料合并装订成册。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方案的可行性负责，如有虚假必须承担全部责任。
四、申报时间及需提交资料
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至2024年5月13日17:30止，申报材料一式三份报送至镇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；同时提交电子文档一份，发送到指定邮箱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五、联系方式
（一）书面材料报送地址：赤坑镇人民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
（二）联系人及电话：余伦涛，13168231033  
（三）邮箱：15360253208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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